
答复类别：B类

福建省林业局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

第 20241233 号提案的答复

宋志强委员：

《关于支持三明市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提案》

（20241233 号）由我局会同省农业农村厅、省委金融委员会办公

室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理。现将有关情况汇

总答复如下：

省委、省政府始终牢记嘱托，高度重视并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

总书记2021年 3月份来闽考察时关于“探索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

现机制”的重要指示精神，2022 年制定出台的《关于持续推进林

业改革发展的意见》和2024年出台的《福建省建设全国深化集体

林权制度改革先行区实施方案》等都将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

现机制作为重要内容，“十四五”生态省建设专项规划也明确将建

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作为重点工作，并经省人大常委会

审议通过，成为法定工作。而打造生态产品交易平台是建立健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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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重要抓手。由省发改委起草并经省政府

同意印发实施的《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实施方案》，

明确支持打造全国重要的综合性资源生态环境产品交易中心；省

林业局印发的《福建省集体林权制度“三多”改革试点工作方案》

也将“加快建设覆盖全省的林权流转交易和网络服务平台，建立

线上线下联动的林权交易服务体系”纳入第一批“三多”改革试

点任务清单，持续推动覆盖全省乃至全国的林权交易平台建设。

近年来，我们积极主动作为，强化指导推动，全力支持三明

市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，拓展“两山”转化路径。一是支

持三明市建设全国林业改革发展综合试点市。三明市是集体林权

制度改革的策源地之一，为支持三明市林业改革发展试点工作，

今年 4 月，我局印发《支持三明南平龙岩市林业改革发展综合试

点工作的若干措施》，从加快“三权分置”、推进规模经营、林业

可持续经营、优化林木采伐管理、发展绿色富民产业、完善生态

保护修复机制、发展林业碳汇、创新林业投融资机制、优化林业

管理服务等方面支持三明市推进全国林业改革发展综合试点建

设。印发《关于支持三明市深化合作经营促进林票改革的若干意

见》，支持三明市推进林业折资量化的林票运行机制，并逐步在全

省推广林票制改革。同时，将沙县、永安、尤溪纳入全省集体林

权制度“三多”改革试点，从政策和资金上予以支持。二是指导

推动三明市开展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。在确定其为第一批

省级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整市推进试点基础上，推荐申报全国农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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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建设试点，推动当地成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

监督管理委员会，建成全省首个市场化运作的区域性农村综合产

权交易平台福建沙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，目前三明市已初步形成

了市县乡村四级联动的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体系。三是支持搭建林

业类产品交易平台。在原“沙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”基础上，支

持三明市重组成立福建沙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，增加“交

易所”经营业务，并于2022年 9月开业运营，积极拓展林产品交

易服务，促进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。今年 4 月，省委金融办在

会同福建证监局、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福建监管局、省林业局等部

门反复论证的基础上，批准了福建沙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新增林

业生物资产票据（林票2.0）交易品种，持续拓展权益类产品交易。

目前，交易平台已吸引全省7个地市40个县（市、区）的林场、

林企等主体进场交易，拥有活跃客户2000余名，签约各地林场（企）

150 多家，交易品种 11 个，交易额突破 19 亿元，综合溢价率达

15.82%，为市场交易主体实现溢价增值和节约资金1.91亿元。四

是支持三明市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。鼓励和支持三明市积

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，指导三明市创新林业碳汇制度改

革，发出全国首张林业“碳票”，累计成交林业碳汇1597.92万元；

构建“碳金融”服务新模式，不断扩大“福林贷”和“林票质押

贷”辐射范围，累计发放贷款突破21亿元；深化国家气候投融资

试点建设，聚焦减污降碳、节能减排、林业碳汇经营等重点领域，

建立气候投融资项目库，项目总数为 64 个，总投资约 578.19 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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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获得贷款或授信总额约146.95亿元。三明市获评全国林业碳

汇试点市。支持三明市泰宁县成功入选新一轮全国生态综合补偿

试点，相关经验做法在全国生态综合补偿工作现场会上作典型发

言。累计争取 1.3 亿元支持生态综合补偿试点项目建设，其中支

持泰宁县4486万元、超三分之一。五是加强人才支撑。推动出台

我省绿色经济省级高层次人才认定条件（试行），制定实施我省

2023—2024 年度紧缺急需人才引进指导目录，推动节能环保、生

态环境、清洁能源领域纳入目录，其中包含生态林业、绿色农业

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领域紧缺人才。六是强化经验总结推广。积

极做好对接汇报，三明市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等 28项生态产品价值

实现相关典型案例入选建设美丽中国实践案例汇编、全国推广，

三明市推进碳汇交易等 4 项工作入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

制辅导读本，梳理三明市将乐县创新林业碳票等 39项 2023 年度

绿色低碳发展案例全省推广。

虽然我省支持三明市在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方面

取得了明显成效，但是，目前福建沙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申报国

家级生态产品交易所还存在以下问题：一方面，不符合国家监管

政策。根据证监会有关规定，每个省一个行业原则上只保留一家

交易场所，计划单列市可增设一家，超出限额的需归类合并。目

前，我省已有 2 家开展生态产品类交易的交易场所，分别为福建

海峡资源环境交易中心、厦门碳和排污权交易中心，难以再新设

生态产品类交易场所。另一方面，考虑交易中心自身业务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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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更名为福建生态产品交易中心，以生态产品交易为主开展业务，

易与海峡资源环境交易中心等形成同业竞争。海峡资源环境交易

中心是相关主管部门指定的环境权益类产品交易场所，福建沙县

农村产权交易中心能够获得的交易体量势必有限。如，碳排放权

交易方面，国家《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》明确建立全国统

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，原则上地方不再建设；排污权交易方面，

省政府《关于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工作的意见（试行）》明

确委托福建海峡资源环境交易中心提供全省统一的排污权交易平

台，并实施交易管理。因此，建议福建沙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聚

焦农村产权交易主责主业，做大做强林权等现有特色交易品种。

其他生态产品的交易需求，可以统筹考虑依托海峡资源环境交易

中心等已设立的交易场所开展，待找到其他适合的交易品种和方

向后，再探索更名事宜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，依托

全国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先行区建设，加快推进三明市全国林

业改革发展综合试点和全国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建设试点建

设，围绕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、完善生态保护补偿试

点等领域加大支持力度。支持福建沙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按照相

关行业主管部门规定，按程序新增生态产品类交易品种，进一步

扩大交易范围，进一步规范交易行为，推动更多一定标的额以上

的农权类产品、林权类产品进入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公开规范交易，

更好激活农村资源要素潜能。继续支持三明市大力发展优质绿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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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、生态旅游业和绿色低碳产业，深化林票和碳汇项目开发，

持续培育“绿都明品”“绿都明景”“绿都明水”等“中国绿都”

系列特色区域公用品牌，为“两山”转化探索出一条“颜值”和

“产值”同提升的新路径。

感谢对林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领导署名：王智桢 林旭东

联 系 人：林仙淋（改革发展处）

联系电话：0591-88608114

福建省林业局

2024年 7月 14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

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，省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

